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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2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

2022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发电量490.7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6.10%；

其中煤电完成397.14亿千瓦时， 同比减少5.84%， 气电完成66.55亿千瓦时， 同比减少

23.72%，风电完成22.1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19.94%，水电完成1.3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7.06%，生物质完成3.5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8.43%。完成上网电量463.49亿千瓦时，同比减

少6.46%。

公司所属各电厂2022年上半年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名称/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2022年

1-6月

同比

（%）

2022年

1-6月

同比

（%）

煤电

沙角A电厂 13.44 -25.45% 12.46 -26.11%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54.90 -8.77% 52.37 -8.98%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52.51 -17.33% 49.44 -17.45%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69.01 -12.56% 65.21 -12.83%

湛江电力有限公司 25.11 -10.07% 23.45 -10.21%

广东能源茂名热电厂有限公司 21.57 -17.48% 19.93 -17.70%

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 23.59 -26.27% 22.22 -26.41%

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3.12 -41.01% 21.49 -41.17%

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 18.09 -30.78% 16.77 -31.19%

广东粤电博贺能源有限公司 36.22 4.53% 34.45 4.98%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 11.44 -24.29% 10.67 -23.96%

广东省沙角（C厂）发电有限公司 32.99 - 29.96 -

图木舒克热电有限公司 15.15 - 14.13 -

气电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16.72 6.67% 16.42 6.79%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27.81 -34.39% 27.30 -34.34%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公司 9.45 -39.39% 9.26 -39.48%

广东粤电新会发电有限公司 11.29 -26.41% 11.01 -26.55%

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1.29 - 1.26 -

风电 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2.15 219.94% 21.18 224.70%

水电 临沧粤电能源有限公司 1.37 27.06% 1.35 26.65%

生物质 广东粤电湛江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3.55 -8.43% 3.17 -12.67%

二、截至2022年上半年装机容量情况

2022年上半年， 公司拥有可控装机容量3,043.3万千瓦， 其中控股装机2,868.52万千

瓦，参股权益装机174.78万千瓦。 其中：燃煤发电控股装机容量2,055万千瓦，占比71.64%；

气电控股装机容量593.2万千瓦，占比20.68%；风电、水电、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控股装

机容量220.32万千瓦，占比7.68%。

此外，公司受托管理装机容量885.4万千瓦（火电665万千瓦、水电220.4万千瓦），以上

可控装机容量、受托管理装机容量合计3,928.7万千瓦。

新增装机情况：花都天然气热电首台机组46万千瓦于6月23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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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经重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25,000万元～155,000万元 盈利：32,663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25,000万元～155,000万元 盈利：26,7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381元/股～0.2952元/股 盈利：0.062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益于电价上浮，公司营业收入同比略有增加。 由于煤炭、天然气价格仍旧高企，公司

火电业务严重亏损，虽然新能源发电业务利润贡献及其他投资收益同比明显增长，但难以

弥补火电业务亏损，导致公司本报告期整体净利润大幅下滑。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2年半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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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的适用情形：2022年半年度预计净利润为负

●经初步测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预计将出

现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14,300万元至-17,160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事项后， 公司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

计为-15,800万元至-18,960万元。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初步测算，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2022年半年度将出现亏损，预计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300万元至-17,160万元；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5,800万元至-18,960万元。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

师审计，为公司根据2022年上半年度经营情况所做的初步测算。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 2021年半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33.80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23.49万元。

(二)�每股收益为0.07元。

三、 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 2022年上半年度，受疫情严重影响，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动态管理

旗下直营影院的日常经营，上海区域内的直营影院自3月10日起全部暂停营业，直至本业

绩预告期末仍未恢复经营；其他区域的直营影院亦按照属地防疫部署要求，采取包括限流、

暂停营业等措施；旗下联和院线加盟影院亦有一定数量影院暂停营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

成了显著影响，由于相关业务的成本较为刚性，导致公司2022年半年度预计业绩亏损。

2022年3月以来，公司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各项精

神指示基础上，做到停工不停产，有序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进程。6月起，公司积极推进复工复

产各项准备工作。此外，公司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业务，打通与上级集团的优势资源

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业务；结合上影大IP开发、数字化平台优势，以上海影城改造升级为契

机，打造“影院+”新消费模式；坚持产融结合，对接数字化产业投资基金，强化系统建设与

私域流量运营。 公司上下以实干精神，切实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尽可能降低疫情

冲击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二)�综合疫情对影院终端实际经营带来的影响及部分影院未来经营情况的预判，基于

谨慎性与一贯性原则，公司预计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对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 风险提示

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长期资产减值等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 最终金额将由公司根据

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与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进一步明确。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

因素。

五、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业绩预告仅为公司初步核算的结果， 具体准确的业绩信息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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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50万元到3,25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5,589.99

万元到6,089.99万元，同比减少63.24%到68.89%；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00万元到

3,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5,662.42万元到6,162.42万元，同比减少

65.37%到71.1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50万

元到3,25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5,589.99万元到6,089.99万元，同比减

少63.24%到68.89%。

2、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00万元到

3,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5,662.42万元到6,162.42万元，同比减少

65.37%到71.14%。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839.9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8,662.42万元。

（二）每股收益：0.21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营乘用车金属零部件业务，公司业务景气度与乘用车行业景气度息息相关。 2022年上

半年，尤其是二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车企停工停产、供应链不畅，国内乘用车产销量下

降，导致公司产品产销量未达预期。

报告期内，紧固件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大，销售收入下滑明显，叠加主要原材料价格处于高位及

人工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其毛利率同比下降，导致利润下降。 同时，随着武汉IPO募投项目

于2021年底投产，冲焊件业务迅速增长，报告期内，冲焊件业务占比已超过紧固件业务。 但由于冲

焊件业务产能尚处爬坡期，刚性成本开支较高，产品毛利未能完全释放，导致其对公司利润贡献较

小。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计的业绩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2022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和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

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楚环科技”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2,009.3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138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2年7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7月15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7月14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位数 2459，7459

末“5”位数 04167

末“6”位数 967515，167515，367515�，567515，767515，077650，577650

末“7”位数 3973036，5973036，7973036，9973036，1973036，9674291

末“8”位数

65943589，85943589，05943589，25943589，45943589，97707996，22707996，47707996，

72707996

末“9”位数 133327812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楚环科技”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16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楚环科

技” A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楚环科技”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2,009.3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138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楚环科技” ，股票代码为“00133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2.96元/股，发行数量为2,009.35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1,205.6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03.7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根据《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10,336.32357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0.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08.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1769399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

相关规定，并于2022年7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的初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

购资金缴付要求，于2022年7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

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7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7月13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2,99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836个有效配售对象中，有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

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2,99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83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

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经核查，其中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7个配售对

象参与了本次网下申购，但在2022�年7月13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配售对象黑名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中被列入黑名单或限制名单，

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综上，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2,990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2,817

个，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316,29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万

股)

1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I040110001 260

2 曾宪经 曾宪经 P461990001 260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黑名单或限制名单而不予配售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万

股)

1 蔺万淼 蔺万淼 P590320001 260

2 张少芬 张少芬 P532580001 260

3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I053260001 260

4 倪信才 倪信才 P494930001 260

5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中证500指数增强1号私募投资

基金

I072900001 260

6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嘉选多策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06 260

7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08 260

8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09 260

9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优选多策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12 260

10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14 260

11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15 260

12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海银专享优选多策略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2900017 260

13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CTA－T20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19 260

14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信淮优选多策略1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2900021 260

15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优选多策略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24 260

16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进取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2900025 260

17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指数加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I072900026 26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3,316,29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

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获配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和社保基金（A类）

994,460 29.99% 1,048,109 52.17% 0.01053948%

年金保险资金

（B类）

500,240 15.08% 246,272 12.26% 0.00492308%

其他投资者

（C类）

1,821,590 54.93% 714,619 35.57% 0.00392305%

总计 3,316,290 100.00% 2,009,000 100.00% 0.00605797%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

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在配售过程中的剩余零股98股按照有效申购数量优先、申购时间优先的原则分

配给排位最前的A类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即“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

象“同泰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上述原则配售完成后，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

例不低于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投资者，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

同。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１０

，

８５８．８３５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５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１０

，

８５８．８３５４

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０．００％

，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

５４

，

２９４．１７６８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５７．６５０６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３０．００％

。 其中，中信证券华大九天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３２

，

５５０．００

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５３

，

６７５．００

万

元。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

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０８０．９８４８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０．２０００

万股，约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2〕682 号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1,50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450.00 万股，占发行总数

量的 3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995.1706

万股， 约占发行总量的 8.65%。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454.8294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8,894.8294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4.67%； 网上发行数量为 1,610.0000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5.33%。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12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益方生物”股票 1,61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8.12 元 /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资金应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1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

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7 月

19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620,445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59,004,021,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728628%。

配号总数为 118,008,042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

100,118,008,04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

为 3,664.8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050.5000 万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844.3294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4.6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660.5000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5.3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50901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15

日

晋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晋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拓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6,795.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38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795.20万股。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077.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2,718.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55元/股。

晋拓股份于2022年7月14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晋拓股份” A股2,718.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413,54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45,381,778,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0.01869560%。配号总

数为145,381,77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45,381,77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晋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348.8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79.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115.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20664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7月15日（T+1日）上午在浦东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并将于2022年7月1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

年7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55元/股。

2、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

购。

3、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晋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于2022年7月1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7月18日（T+2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5、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晋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